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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理管急应市阳岳

爆别组和别级的物合混体气性炸爆内境环体气性炸爆该于低应不别组和别级的

备设气电爆防：定规条第）（》范规计设置装力电境环险

危炸爆《合符不为行该，台机讲对的Ⅱ为级等爆防用使下境环的级等

Ⅱ为求要级等爆防在，求要分划域区险危炸爆篇专计设施设全安照按未

；求要的志标油禁有设应表力压气氧。脂

油染沾禁严件部零及表仪、门阀、道管、备设的触接气氧与凡定规条２５第）

（》程规术技全安体气关相及气氧产生法冻冷度深《合符不，台

表力压用专气氧用使装安间装充气氧在求要篇专计设施设全安照按未：在存

司公任责限有体气鑫恒南湖，查检项专控防险风全安营经品学化险危展开司公

任责限有体气鑫恒南湖对家专请聘，区新高工化色绿阳岳南湖和局理管急应区

溪云市阳岳同会局理管急应市阳岳，日月年：据证及实事法违

理经总：务 联系电话：15364121988职

陵金吴：）人责负（人表代定法

：码编政邮

区片溪云园业产工化色绿阳岳南湖区溪云市阳岳：址地

：码代用信会社一统司公任责限有体气鑫恒南湖：位单罚处被

号 65〕5202〔罚急应）岳湘（

书定决罚处政行

书文法执政行产生全安 ）书文子电收查描扫（



（扫描查收电子文书）

炸性环境防爆等级要求；

      3.乙炔管道阀组上方一台可燃气体报警器电池电量耗尽、中控室内的无线气

体报警器控制器显示企业 14 台无线可燃气体报警器中有 4 台报警器离线，该公

司共有 5 台可燃气体报警器（安全设备）未经常性维护，保证正常运转，依据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第十二条：（涉及可燃和有毒有害气体泄漏的场所未按国家标准设置检测报警

装置，爆炸危险场所未按国家标准安装使用防爆电气设备。），属于重大事故

隐患。

      证据一、湖南恒鑫气体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证》《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以上证据证明湖南恒鑫气体有限责任公司是依法成立的,是能够独立承担法

律责任的行政处罚相对人。

      证据二、岳阳市云溪区应急管理局《关于移交湖南恒鑫气体有限责任公司问

题隐患线索的函》、岳阳市云溪区应急管理局出具的现场检查记录（湘岳云）

应急现记〔2025〕危化-53 号，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湘岳云）应急责改〔2025

〕危化-54 号、吴金陵、吴志坚、彭军和王锦的调查询问笔录、湖南恒鑫气体有

限责任公司安全设施设计专篇中关于要求采用氧气专用压力表内容页 1 张（复

印件）、可燃气体报警器故障处于未正常投用状态照片 1 张、气体报警控制器

（无线）4 台报警器离线照片 1 张、湖南恒鑫气体有限责任公司爆炸危险区域

划分图（复印件）、湖南恒鑫气体有限责任公司存在使用ⅡBT3 和ⅡCT4 两种

对讲机的照片、《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50058-2014）第 5. 2.

岳阳市应急管理局
（印章）

2025年10月29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由应急管理部门备案，一份交被处罚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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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条规定：防爆电气设备的级别和组别不应低于该爆炸性气体环境内爆炸性气体

混合物的级别和组别，并应符合下列有关规定；《深度冷冻法生产氧气及相关

气体安全技术规程》（GB16192-2008）第５.２ 条规定凡与氧气接触的设备、

管道、阀门、仪表及零部件严禁沾染油脂。氧气压力表应设有禁油标志、反映

湖南恒鑫气体有限责任公司在防爆等级为ⅡCT4 环境要求的乙炔充装间使用防

爆等级不够的ⅡBT3 防爆等级对讲机照片 1 张、反映湖南恒鑫气体有限责任公

司氧气充装间氧气充装管道有 2 块压力表未采用氧气专用压力表照片 1 张。

      以上证据证明：湖南恒鑫气体有限责任公司未按照国家标准安装使用安全设

备 3 台，其中对讲机 1 台(在ⅡCT4 防爆等级要求环境使用ⅡBT3 防爆等级对讲

机）、氧气充装间氧气充装管道压力表 2 台（该公司安全设施设计专篇中明确

要求与氧气接触的设备应当安装使用氧气压力表，并应设有禁油标志）；未保

证 5 台可燃气体报警器(安全设备)正常运转。

       本机关于 2025 年 10 月 16 日向你单位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湘岳)应

急告〔2025〕42 号,告知你单位本机关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事实、理由、依

据及你单位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你单位在法定期限

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意见。

湖南恒鑫气体有限责任公司未按照国家标准安装使用安全设备的行为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安全设备的设计、制造

、安装、使用、检测、维修、改造和报废，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生产经营单

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岳阳市应急管理局
（印章）

2025年10月29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由应急管理部门备案，一份交被处罚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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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查收电子文书）

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

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二）安全设备的安

装、使用、检测、改造和报废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的规定；参

照《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2 年版）》中关于该条文的违

法行为情形和处罚基准：（三）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生产经营单位有三台（

套）以上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检测、改造和报废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

标准的。处罚基准：责令生产经营单位限期改正，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

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十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六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应对该公司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

罚款。湖南恒鑫气体有限责任公司未按照国家标准安装使用安全设备 3 台（其

中氧气专用压力表安装不符合要求 2 台、使用不符合爆炸性环境防爆等级要求

对讲机 1 台），鉴于该公司积极配合调查并及时按要求整改，消除事故隐患，

决定对该公司作出处人民币叁万元(¥30000 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湖南恒鑫气体有限责任公司未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证安全设备正

常运转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生产

经营单位必须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并定期检测，保证正常运转

。维护、保养、检测应当作好记录，并由有关人员签字。）的规定；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三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

岳阳市应急管理局
（印章）

2025年10月29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由应急管理部门备案，一份交被处罚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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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

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

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三）未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

测的；）的规定，参照《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2 年版）

》中关于该条文的违法行为情形和处罚基准：（一）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生

产经营单位未对五台（套）以下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的

。处罚基准：责令生产经营单位限期改正，处少于一万元的罚款；逾期未改正

的，处五万元以上少于十万元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少于一万三千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生产经营单位

停产停业整顿。湖南恒鑫气体有限责任公司未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未

保证安全设备（5 台可燃气体报警器）正常运转，应对该公司给予少于一万元罚

款。 根据《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行为不予行政

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不予行政强制事项清单（试行）的通知》（湘

应急发〔2025〕4 号），该行为属于从轻行政处罚事项，但该行为符合《化工

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第十二

条、涉及可燃和有毒有害气体泄漏的场所未按国家标准设置检测报警装置，爆

炸危险场所未按国家标准安装使用防爆电气设备。该企业在可能泄漏可燃和有

毒有害气体的主要释放源设置了检测报警器，但检测报警器未处于正常工作状

态(故障、未通电、数据有严重偏差等)，属于重大隐患），不符合从轻处罚适用

条件，决定对该公司作出处人民币陆仟元（¥6000 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根据分别裁量、合并处罚的原则，决定对湖南恒鑫气体有限责任公司作出处

岳阳市应急管理局
（印章）

2025年10月29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由应急管理部门备案，一份交被处罚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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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叁万陆仟元（¥36000 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处以罚款的，罚款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缴至岳阳市财政局非税收

入汇缴结算户(湖南银行岳阳分行财源支行)，账号 90211222010010001995。到

期不缴纳罚款的，本机关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

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

额不超出罚款的数额。

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 60 日内向岳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在 6 个月内依法向君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

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岳阳市应急管理局
（印章）

2025年10月29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由应急管理部门备案，一份交被处罚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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